
政府采购政府采购  服务合同服务合同

编号： 11N73092619820222001 

采购单位（甲方）：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本调查监审局 
服务单位（乙方）： 浙江恒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杭州市本级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2021-2022年度浙
江省本级、杭州市网上服务市场会计服务、审计服务（定点采购）项目-浙江恒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
文件、 2021-2022年度浙江省本级、杭州市网上服务市场会计服务、审计服务（定点采购）项目-浙江恒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框架协
议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2021-2022年度浙江省本级、杭州市网上服务市场会计服务、审计服务（定点采购）项目-浙江恒惠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的类别（可多选）一、服务的类别（可多选）
    （1）会计服务；    
    （2）经济责任审计；    
    （3）专项资金审计；    
    （4）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5）经营业绩审计；    
    （6）内控审计；    
    （7）政策落实情况审计；    
    （8）非盈利组织（社团）审计；    
    （9）项目采购审计；    
    （10）IT审计；    
    （11）协审；    
    （12）其他审计； Ｖ   

    二、服务的范围、目的、对象二、服务的范围、目的、对象
    1、 浙江省5所高校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成本调查 。
    2、 通过成本调查，了解5所高校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成本 。
    3、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5所大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成本调查。

    三、委托服务的内容、期间：三、委托服务的内容、期间：
     五所高校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成本调查期间，为2019年、2020年、2021年三年 。

    四、完成时间四、完成时间
    1、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的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递交服务工作方案。
    2、乙方应在 2022年 12月 15日前，向甲方递交服务报告。

    五、服务要求五、服务要求
    乙方应遵守以下服务标准：
    1、自觉遵守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会计、审计制度、廉政纪律和职业道德，保守甲方和被审计单位、服务对象资料数据的秘密；
    2、严格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实施会计、审计服务，接受甲方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同时按甲方的质量和进度要求及时提供结果以及与服务事项相关的资料。按甲方规定
的格式、要求起草有关文书和其他材料；
    3、不得将承接的业务对外转包，不得以任何借口违反会计、审计工作准则和质量控制准则，降低执业（工作）质量，并同意对承担相关业务的质量向社会公示；
    4、愿意接受相关部门对项目质量的审查考核。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协调被调查单位，按约定时间提供调查业务所需全部资料，包括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

2、协调被调查单位协助乙方查看业务现场，并提供其它必要的协助。
3、按约定条件及时足额支付费用。
4、按委托目的正确使用成本调查报告。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业务。

2、乙方应按委托方或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出具成本调查报告，如果因委托方原因 或被调查单位原因不能完成的，完成时间可以相应顺延。
3、对在业务执行过程中获悉的商业秘密保密。

4、乙方调查工作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被调查单位提供的成本资料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情况，对有关成 本数据进行调整。 

    八、服务收费和结算方式八、服务收费和结算方式
    本次服务的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61000 元，分1次支付：在项目完成后一次性支付。

    九、违约责任九、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十、合同的有效期间十、合同的有效期间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在双方履行完毕本合同约定的所有义务后终止。

    十一、合同的变更十一、合同的变更
    如果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服务工作如期完成，或需要提前出具服务报告时，甲乙双方均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二、不可抗力十二、不可抗力
    1、任何一方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2、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三日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在事件发生后十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报告。
    3、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

    十三、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十三、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如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纠纷，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乙双方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其他约定事项十四、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未尽之事宜，可以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加以补充或参照本合同类似条款。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  5份，甲方执 3  份，乙方执  2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联系人（签字）： 联系人（签字）：

地址： 地址：杭州市环城北路57号喜得宝大酒店五楼

邮编： 邮编：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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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电话：85104742

传真： 传真：85104742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湖墅支行 

账号： 账号： 665581659410001 

签订时间： 签订时间：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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